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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億元中央擴⼤租⾦補貼專案計畫作業規定
國⺠住宅組
最後更新⽇期：2022-12-01
內政部營建署111.6.13營署宅字第1111117581號令訂定，⾃即⽇⽣效 
內政部營建署111.12.1營署宅字第1111256973號令修正 

⼀、內政部營建署（以下簡稱主辦機關）為執⾏⾏政院⼀百⼗⼀年五⽉⼆⼗四⽇
院臺建字第⼀⼀⼀零零⼀五八七九號函核定之三百億元中央擴⼤租⾦補貼專
案計畫（以下簡稱本專案計畫），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本規定名詞，定義如下：

（⼀）初入社會青年：指成年⾄三⼗五歲以下單⾝者。

（⼆）新婚家庭：指申請⼈於審查基準⽇前⼆年內結婚者，並以⼾籍登記為
準。

（三）育有未成年⼦女（胎兒）家庭：指申請⼈或其配偶育有未成年⼦女
（胎兒）者。

（四）家庭成員：指申請⼈、申請⼈之配偶、申請⼈或其配偶之未成年⼦女
（胎兒)。

（五）舊⼾：指本專案計畫受理申請年度五⽉三⼗⼀⽇有下列情形之⼀者：

1.正接受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案租⾦補貼。

2.正承租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包租案之次承租⼈或代租案之承租
⼈。

（六）新⼾：指非前款舊⼾之申請⼈。

（七）審查基準⽇：舊⼾為公告受理期間第⼀⽇；新⼾為申請⽇。

（八）原補貼機關：指核撥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案租⾦補貼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九）無⾃有房屋，指有下列情形之⼀者：

1.家庭成員未持有⾃有房屋。

2.家庭成員持有共有房屋且持分合計非全部。

3.家庭成員僅持有經政府公告拆遷或依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
法張貼危險標誌之房屋，由申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主辦機關
認定。

4.家庭成員僅持有審查基準⽇已毀損⾯積占整棟⾯積五成以上，必須
修復始能使⽤之房屋，由申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主辦機關認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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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辦機關應辦理本專案計畫租⾦補貼受理申請之公告；其公告應記載事項如
下：

（⼀）申請資格。

（⼆）受理申請期間及⽅式。

（三）計畫⼾數。

（四）補貼額度。

（五）受理申請之機關，並註明聯絡地址及電話。

（六）應檢附之文件資料。

（七）其他必要事項。

前項公告應於鄉（鎮、市、區）公所張貼，並得輔以其他適當⽅式周知。

四、申請本專案計畫租⾦補貼者，應符合下列各款條件：

（⼀）中華⺠國國⺠在國內設有⼾籍，且符合下列規定之⼀：

1.已成年。

2.未成年已結婚。

3.未成年，已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

（⼆）家庭成員均無⾃有房屋。

（三）家庭成員之平均每⼈每⽉所得應低於租賃房屋所在地中央及直轄市社
政主管機關當年度公布之最低⽣活費三倍，如附表⼀ 。

（四）申請時家庭成員均未接受政府其他住宅相關協助。但有下列情形之⼀
者，不在此限。

1.家庭成員正接受政府其他租⾦補貼，該家庭成員切結取得本專案計
畫租⾦補貼資格之⽇起，⾃願放棄原租⾦補貼。

2.申請⼈承租住宅法第⼗九條第⼀項第五款或第六款社會住宅，經切
結接受租⾦補貼之⽇起，⾃願放棄接受社會住宅租⾦補助。

3.家庭成員同時為政府其他住宅相關協助⽅案申請⼈外之其他家庭成
員。

同⼀家庭以提出⼀件申請為限，申請⼆件以上者，主辦機關應限期請申請⼈
擇⼀申請，屆期未擇⼀者，得全部駁回。

五、申請本專案計畫租⾦補貼之房屋，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具房屋稅籍且依房屋稅單或稅捐單位證明文件所載全部或部分按住家
⽤稅率課徵房屋稅。

https://www.cpami.gov.tw/filesys/file/chinese/law/1110614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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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契約之承租⼈應為租⾦補貼申請⼈。租賃契約承租⼈為申請⼈以
外之家庭成員者，主辦機關應通知其限期補正租賃契約承租⼈與租⾦
補貼申請⼈應為同⼀⼈。屆期未補正者，主辦機關應予以駁回。

（三）租賃契約不得有虛偽不實情事。

（四）同⼀租賃契約僅核發⼀⼾租⾦補貼。申請⼆件以上者，主辦機關應限
期請申請⼈協調擇⼀申請，屆期未擇⼀者，得全部駁回。

（五）租賃契約之出租⼈、租賃房屋所有權⼈或未辦建物所有權第⼀次登記
且所有權⼈不明之房屋納稅義務⼈不得為承租⼈之家庭成員或直系親
屬。

（六）不得為住宅法第⼗九條第⼀項社會住宅及政府興辦之出租住宅。但同
條項第五款或第六款之社會住宅，及政府興辦之出租住宅⽬的係為活
化閒置資產且其租⾦依市場機制定價者，不在此限。

（七）租賃房屋不得為⼆⼗四⼩時住宿式機構。

（八）每⽉租⾦不得超過 附表⼆之租⾦上限。

六、申請本專案計畫租⾦補貼者，應於公告申請期間內，檢附下列書件，向主辦
機關申請：

（⼀）租賃契約影本。契約內應記載出租⼈姓名、出租⼈⾝分證明文件編號
或統⼀編號、承租⼈姓名、承租⼈國⺠⾝分證統⼀編號、租賃房屋地
址、租賃⾦額及租賃期限等資料。

（⼆）載有申請⼈⼾名及帳號之⾦融機構帳⼾證明文件。但申請⼈⾦融機構
帳⼾因債務關係遭法院強制執⾏或因其他因素致無法使⽤者，得由申
請⼈填具切結書，以申請⼈指定之⾦融機構帳⼾作為核撥租⾦補貼費
⽤之帳⼾。

（三）申請⼈或其配偶孕有胎兒，應檢附審查基準⽇前⼀個⽉內之醫療院所
或衛⽣單位出具之證明文件影本。

（四）具經濟或社會弱勢⾝分者，應檢附弱勢⾝分證明文件影本，認定⽅式
如 附表三 。但主辦機關得依據相關機關提供之資料協助認定者，免
附。

七、本專案計畫租⾦補貼案件之程序如下：

（⼀）舊⼾：

1.經原補貼機關或承辦社會住宅包租代管機關（⾏政法⼈）確認有參
與本專案計畫租⾦補貼試算意願者，由主辦機關匯入該機關（⾏政
法⼈）提供之舊⼾基本資料。

2.主辦機關比對⼾政機關提供⼾籍資料後，將舊⼾案件列冊，轉交財
稅機關提供家庭成員之家庭年所得及不動產持有狀況等資料，並按
社政機關提供之弱勢⾝分資料辦理補貼試算。

3.主辦機關應於完成試算後將結果通知舊⼾。

https://www.cpami.gov.tw/filesys/file/chinese/law/111061402.pdf
https://www.cpami.gov.tw/filesys/file/chinese/law/111061403.pdf


2022/12/1 下午4:37 ⾸⾴ | 中華⺠國內政部營建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cpami.gov.tw/⾸⾴/29-住宅篇/37314-三百億元中央擴⼤租⾦補貼專案計畫作業規定.html?tmpl=print&print=1&page= 4/7

4.經試算得申請本專案計畫租⾦補貼者，應於收受通知之次⽇起⼗⽇
內向主辦機關回復本專案計畫租⾦補貼申請意願；屆期不回復者，
視為無意願。

5.主辦機關據以核發核定函予具本專案計畫租⾦補貼資格且有申請意
願之舊⼾，並通知原補貼機關或承辦社會住宅包租代管機關（⾏政
法⼈）⾃主辦機關核撥本專案計畫租⾦補貼第⼀個⽉起廢⽌原補貼
或補助之處分。

（⼆）新⼾：

1.主辦機關應依受理申請順序辦理初審，資料不全者，應通知限期於
七⽇內補正。

2.主辦機關比對⼾政機關提供⼾籍資料後，將初審合格之申請案列
冊，轉交財稅機關提供家庭成員之家庭年所得及不動產持有狀況等
資料，並按社政機關提供之弱勢⾝分資料辦理複審；複審不合格
者，駁回其申請。

3.主辦機關應於受理申請後三個⽉內完成審查作業及核發核定函或駁
回申請案件，必要時得視實際情形延⻑之。

依前項第⼆款第⼀⽬規定通知補正⽽屆期不補正或經補正仍不符規定之案
件，主辦機關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補正項⽬涉及補貼⾦額者，不予採計。

（⼆）補正項⽬涉及補貼資格有無者，駁回申請案件。

八、本專案計畫租⾦補貼申請⼈提出申請後死亡，主辦機關應以書⾯通知原申請
⼈之配偶於收受通知之次⽇起⼀個⽉內辦理申請⼈變更，未依限辦理變更申
請⼈或無配偶者，應予駁回。 
受補貼者死亡、入監服刑、勒戒或經由非公費補助入住安置教養機構，主辦
機關應以書⾯通知原申請資料所列之其他家庭成員，於收受通知之次⽇起三
個⽉內申請辦理受補貼者變更，續撥租⾦補貼。 
前項辦理受補貼者變更，應同時變更⾦融機構帳⼾及租賃契約之承租⼈姓
名；除變更後受補貼者年齡外，變更後之受補貼者及租賃之房屋應符合第四
點及第五點規定。

九、本專案計畫租⾦補貼以實際租⾦⾦額核計，每⼾每⽉最⾼補貼⾦額如附表四
及附表五，補貼期間最⻑以⼀年為限。 
經主辦機關核定之每⽉補貼⾦額上限分級及加碼倍數於補貼期間內不得變
更。

⼗、主辦機關依下列情形按⽉將租⾦補貼款項撥入申請⼈⾦融機構帳⼾：

（⼀）核發租⾦補貼核定函時已附⿑第六點規定文件，且其租賃契約仍為
有效者，⾃主辦機關指定之⽉份起，按⽉撥入申請⼈之⾦融機構帳
⼾。

（⼆）核發租⾦補貼核定函時有下列各⽬情形之⼀者，應於核發核定函之
次⽇起三個⽉內補件，經主辦機關⾃審核完竣之⽉份或次⽉起，按

https://www.cpami.gov.tw/filesys/file/chinese/law/111061404.pdf
https://www.cpami.gov.tw/filesys/file/chinese/law/1110614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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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撥租⾦補貼：

1.審查或試算期間租賃契約消滅，未再檢附第六點第⼀款文件。

2.租賃契約有應補件之情形。

3.具第六點第四款經濟或社會弱勢⾝分者向主辦機關申請租⾦補貼之
⽇未租賃房屋，未檢附租賃契約影本。

申請⼈依前項第⼆款規定期限，於核發核定函之次⽇起三個⽉內屆期未補件
或補件未完全者，不予補貼。  
本專案計畫未撥之賸餘補貼期數，⾃核撥次年度租⾦補貼之第⼀個⽉份起消
滅，主辦機關並應廢⽌原補貼之處分。

⼗⼀、本專案計畫租⾦補貼期間屆滿前租賃契約消滅，再租賃房屋者，依下列規
定辦理：

（⼀）受補貼者應於租賃契約消滅三個⽉內檢附符合第五點及第六點第⼀
款規定之新租賃契約，主辦機關⾃審核完竣之⽉份或次⽉起，按⽉
續撥租⾦補貼。補貼⾦額應按原核定之每⽉補貼⾦額上限分級、加
碼倍數及新租賃房屋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補貼⾦額上限核算。

（⼆）受補貼者逾前款期限始提出符合第五點及第六點第⼀款規定之新租
賃契約，並經主辦機關認定情形特殊，有補貼之必要者，依下列規
定辦理：

1.新租賃契約有效期間內已撥付之租⾦補貼，計入原已撥付之租⾦補
貼。

2.尚未撥付之租⾦補貼，⾃主辦機關審核完竣之⽉份或次⽉起，按⽉
續撥付租⾦補貼。

（三）未檢附租賃契約之期間，不予核撥租⾦補貼。

（四）已撥及續撥租⾦補貼期間，合計不得超過⼀年。

出租⼈於本專案計畫租⾦補貼期間屆滿前死亡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受補貼⼾應於出租⼈死亡之⽇起六個⽉內檢附新租賃契約供主辦機
關審核。但租⾦補貼期間於出租⼈死亡之⽇起六個⽉內屆滿者，免
檢附。

（⼆）受補貼⼾逾前款規定期限未檢附新租賃契約，⾃出租⼈死亡屆滿六
個⽉之⽇起不予核撥租⾦補貼。但受補貼⼾已檢附出租⼈繼承⼈繼
承訴訟證明文件，不在此限。

（三）主辦機關知悉出租⼈死亡時，應以書⾯通知受補貼⼾依第⼀款規定
辦理。但租⾦補貼期間於出租⼈死亡之⽇起六個⽉內屆滿者，免予
通知。

⼗⼆、受補貼者有下列情事之⼀時，主辦機關應⾃事實發⽣之⽇起停⽌租⾦補
貼，並撤銷或廢⽌原補貼之處分，追繳其溢領之租⾦補貼；涉及第五款
者，並追究相關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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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員持有⾃有房屋。

（⼆）核發租⾦補貼核定函時有應補件之情形，未依第⼗點第⼀項第⼆款
規定辦理。

（三）租⾦補貼期間屆滿前，租賃契約消滅或出租⼈死亡，未依前點第⼀
項或第⼆項規定辦理。

（四）租⾦補貼期間屆滿前，租賃契約消滅，未再租賃房屋。

（五）申報資料有虛偽或不實情事。

（六）家庭成員重複接受⼆種以上住宅相關協助。

（七）租賃契約之出租⼈、租賃房屋所有權⼈或未辦建物所有權第⼀次登
記且所有權⼈不明之房屋納稅義務⼈為承租⼈之家庭成員或直系親
屬。

（八）受補貼者死亡、入監服刑、勒戒或經由非公費補助入住安置教養機
構，未經主辦機關依第八點第⼆項規定變更受補貼者。

（九）入住⼆⼗四⼩時住宿式機構。

（⼗）出境滿⼆年未入境，經⼾政機關辦理遷出登記。

（⼗⼀）同⼀租賃契約重複接受⼆種以上住宅相關協助。但其他法令另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

停⽌租⾦補貼後，溢領租⾦補貼者應按該⽉之⽇數比例返還其溢領⾦額。
溢領租⾦補貼返還期限以⼀年為限；主辦機關得依溢領租⾦補貼者之經濟
狀況協議分期返還或延⻑返還期限，延⻑返還期限以⼀年為限。返還溢領
之租⾦補貼不予計算利息。溢領租⾦補貼者應先⾏返還或協議分期返還
後，⽅得申請或接受以後年度之租⾦補貼。 
原補貼經撤銷或廢⽌後，受補貼者於同⼀年度內再提出本專案計畫租⾦補
貼申請，主辦機關應予駁回。

⼗三、租⾦補貼案件之審查或試算，以審查基準⽇所具備之資格與提出之文件為
審查依據及計算基準。但主辦機關審查新⼾申請或辦理舊⼾試算期間，查
證持有房屋狀況、⼾籍之記載資料或相關文件不符申請條件者，應依以下
規定辦理：

（⼀）新⼾：應予以駁回申請。

（⼆）舊⼾：應通知其試算結果不符申請條件。

⼗三之⼀、受家庭暴⼒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因離婚訴訟或其他原因致需與加害⼈
分居，且另⾏租賃房屋者，申請⼈得提出不計入家庭成員切結書，由主辦
機關依其切結將家庭暴⼒或性侵害加害⼈、加害⼈配偶或直系親屬不計入
家庭成員。 
前項不計入家庭成員者，不包含申請⼈本⼈。 
家庭暴⼒或性侵害加害⼈申請租⾦補貼時，不得主張其家庭成員為受家庭
暴⼒或性侵害受害者及受害者⼦女⽽具第六點第四款社會弱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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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作業規定未規定事項，依⾏政院核定本專案計畫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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